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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9 年 4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国际私法试题
课程代码:00249

摇 摇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1.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摇 摇 2.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

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2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唐《永徽律》有关冲突规则的萌芽为

A. 既入吾境,当依吾俗,安用岛夷俗哉?

B.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C. 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

D. 言化外人,原虽非我族类,照附即是王民,并依常例拟断

2. 就统一冲突法与程序法而言,最有成效、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是

A.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B. 罗马国际统一私法学会

C.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D.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3. “收养的条件和手续,适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冶这是一条

A. 单边冲突规范 B. 双边冲突规范

C. 重叠适用准据法的冲突规范 D. 选择适用准据法的冲突规范

4. 识别的对象是

A. 冲突规范“范围冶所涉及问题

B. 冲突规范“准据法冶所涉及问题

C. 冲突规范“连结点冶所涉及问题

D. 冲突规范“系属冶所涉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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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的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得故意制造涉外民事关系的连结点,规避

A.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B. 中国强行法和外国强行法

C.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行政法规

D.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6. 对于公共秩序,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采用的立法模式为

A. 间接限制外国法的适用

B. 直接限制外国法的适用

C. 兼采间接限制外国法和直接限制外国法的适用

D. 同一限制外国法的适用

7. 有关国民待遇的特点,下列表述正确的为

A. 国民待遇是一项条约法上的制度

B. 国民待遇多采用对等原则

C. 在内国的外国人享有跟内国人同样的权利

D. 在国民待遇条款中,一般对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作了规定

8. 我国对于外国法人国籍的确定,采用以下哪种标准?

A. 外国法人组成成员的国籍标准

B. 注册登记地标准

C. 法人住所地标准

D. 兼采住所地和注册登记地标准

9. 最先提出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是

A. 巴托鲁斯 B. 萨维尼 C. 胡伯 D. 莫里斯

10. 国家财产所有权适用

A. 物之所在地法 B. 不动产所在地法

C. 财产所属国法律 D. 法院地法

11. 根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规定,各成员国必须在法律上给予其他成员国的国民以

A. 国民待遇 B. 最惠国待遇

C. 普遍优惠待遇 D. 非歧视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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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判断合同国际性的标准为

A. 当事人的国籍 B. 缔约地

C. 当事人的营业地 D. 合同履行地

13. 对于外国人之间在我国境外结婚而欲在我国发生效力的,依我国《民法通则》和《涉外民事

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应适用

A. 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 B. 当事人共同国籍国法律

C. 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 D. 婚姻缔结地法律

14.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7 条规定,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首先适用

A. 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 B. 当事人共同国籍国法律

C. 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发生地法律 D. 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

15. 对于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创造性地导入了

A. 最密切联系原则 B. 特征性履行原则

C. 意思自治原则 D. 属人法原则

16. 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35 条规定,无人继承遗产

A. 归国家所有

B. 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该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C. 依照中国法律处理

D. 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遗产所在地法律

17.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6 条规定,通过网络或者采用其他方式侵害姓名权、

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的,适用

A. 侵权行为地法 B. 共同经常居所地法

C. 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 D. 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

18. 根据中国《民事诉讼法》第 22 条的规定,对不在中国领域内居住的人以及下落不明或宣告

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由下列哪一法院管辖?

A. 原告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中国法院

B. 下落不明人或被宣告失踪人住所地法院

C. 被告住所地法院

D. 下落不明人或被宣告失踪人经常居所地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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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民法通则》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均规定,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国

境内与外国人结婚的,应适用

A. 共同居所地法 B. 共同住所地法

C. 共同国籍国法 D. 中国法

20. 如果一项仲裁协议既约定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又约定了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

该仲裁协议

A. 视为未约定仲裁机构

B. 绝对无效

C. 作为申请人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仲裁机构提请仲裁

D. 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至少有两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错选、多选或少选均无分。

21. 下列属于区际法律冲突的有

A. 中国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民事法律冲突

B. 美国纽约州与美国新泽西洲之间的民事法律冲突

C. 印度教徒与波斯教徒之间的民事法律冲突

D. 中国公民离婚适用 1950 年婚姻法还是适用 1980 年婚姻法之间的法律冲突

E. 中国香港地区与中国澳门地区之间的民事法律冲突

22. 采纳反致制度的国际条约包括

A. 1902 年《婚姻法律冲突公约》

B. 1996 年《关于父母责任和保护儿童措施的管辖权、法律适用、承认、执行和合作公约》

C. 2000 年《关于成年人国际保护公约》

D. 1989 年《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

E.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23. 下列有关物之所在地确定标准表述正确的有

A. 对于不动产而言,物之所在地应为它们物理上的所在地

B. 对于无体动产而言,物之所在地为占有者居所地

C. 对于有体动产而言,一般情况下,物之所在地为它们物理上的所在地

D. 对于车辆、船舶、民用飞机等处于运动中的有体动产而言,物之所在地为注册登记地

E. 对于运送中的物品,由于不断变换实际所在地,即使长期滞留某地,也不能适用物之所

在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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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合同准据法的适用范围包括

A. 合同当事人的缔约能力 B. 合同的成立 C. 合同的形式

D. 合同的履行 E. 合同的违约和救济

25. 法定继承准据法的适用范围包括

A. 继承的开始和开始的原因

B. 什么样的人能成为继承人

C. 继承财产的范围和转移权

D. 继承开始的效力

E. 无人继承的遗产归属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2 分。

26. 住所

27. 最惠国待遇

28. 侵权行为自体法

29. 域外取证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24 分。

30. 简述萨维尼法律关系本座说及其贡献。

31. 我国有关涉外代理的法律适用规则。

32. 简述中国法院文书的域外送达方式。

33. 简述临时仲裁与机构仲裁之间的区别。

五、论述题:本大题 10 分。

34. 我国合同之债法律适用制度中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适用规则。

六、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2 分,共 24 分。

35. 中国公民甲与乙结婚多年后分居。 甲在上海工作,乙多病与父母同住西安。 后甲移居美

国,2017 年取得美国国籍。 2018 年 2 月,甲向其居住地美国某法院提起与乙的离婚诉讼。

同年 3 月,居住在西安的乙也向西安某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甲离婚。

问:(1)西安某人民法院对该案有无管辖权? 为什么?

(2)本案应如何适用法律?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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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日本三元株式会社与天津某公司商谈购买钢材。 2017 年 9 月,三元株式会社授权其北京

分社,代表该会社在春季广交会上与天津某公司正式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 合同约定:双

方以 FOB(大连)价格条件成交,由天津公司供应 1500 吨钢材,2018 年 9 月 10 日前大连交

货。 2018 年 6 月,双方通过传真达成补充协定:(1)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争议,由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 (2)合同的履行及争议的处理,应按照日本有关法律进行。 天津公

司于 9 月 9 日如约将钢材运至大连。 检验后,三元株式会社以质量不合约定为由,拒绝收

货装船。 双方遂起争执。 2018 年 11 月,天津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问:(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无管辖权? 为什么?

(2)中国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律?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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